附件1
 
广西畜禽运输车辆清洗消毒中心建设要求
 
	项目类别
	具体要求

	资质条件
	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印   模
	提供出具清洗消毒凭证时加盖印章的印模并送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水源和电力
	有稳定的水源和电力供应。

	废水处理
	配备有与生产相适应的洗消废水收集、储存设施或签订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理的协议。

	布局
	应设置相对独立的清洗、消毒区域。地面应有利于清洁、消毒及排水。

	
	满足洗消车辆单向流动、净污不交叉的要求（自用的清洗消毒中心，本项不适用）。

	
	各区域设置显著的指引牌或标识。

	设施设备
	配备有自动化车辆清洗设备或高压清洗机。

	
	自动发泡设备（或带有发泡功能的高压清洗机）。

	
	自动喷雾消杀设备或电动超低容量喷雾器。

	
	采取A级清洗消毒方式的，配置有高温烘干或消毒药雾化熏蒸等设备。（采取B级清洗消毒方式的，本项不适用）。

	
	合理配备监控设施设备，并能与属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信息化监管系统连接，实时上传相关数据。

	管理制度
	建立人员培训制度。

	
	建立车辆入场登记清洗消毒记录制度。

	
	建立清洗消毒场所卫生制度。

	
	建立个人防护措施制度。

	
	建立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规范。

	管理制度
	建立不同类型消毒药的轮换使用制度。

	
	建立畜禽运输车辆清洗消毒作业程序。

	
	建立消毒效果监测评估制度。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建立收费标准公示等服务管理制度（经营性清洗消毒中心适用）。

	
	上述管理制度全部悬挂在工作场所明显的位置。

	人员资质
	经过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具有本企业核发的上岗工作证。

	
	熟悉车辆洗消流程、人员防护和安全生产要求并熟练操作。

	监测评估
	经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现场抽样检测，进行清洗消毒效果监测评估，结果合格。




